附件1：
[bookmark: _GoBack]赣榆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村级服务站点

	序号
	站点名称
	编 号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重点服务范围

	1
	贺岗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01
	青口镇贺岗村党群服务中心
	李睿骏
	15161606237
	贺岗城官太平李城南街大朱洲大沟南新村

	2
	一沟社区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02
	青口镇一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李艳萍
	18762732279
	一沟、四沟、三新、大庄

	3
	二沟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03
	青口镇二沟村党群服务中心
	莫蓉蓉
	17751680718
	二沟六里桥张城申城陈沟南竹园柴荡里沙

	4
	韦岭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04
	柘汪镇韦岭村党群服务中心
	魏玉英
	15895791792
	韦岭村、霍官庄村四草城花埃头村、侍家庄村

	5
	下驾沟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05
	柘汪镇下驾沟村党群服务中心
	魏玉英
	15895791792
	下驾沟村田唐村、吴公

	6
	范庄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06
	石桥镇兴山家庭农场
	苏仕华
	15251288969
	范庄村、大庄村、朱官庄村、娄管庄村、曹岭村

	7
	石桥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07
	石桥镇石桥村党群服务中心
	陈亮
	15861289036
	石桥村、石东村白石头村、柳树底村、龙头头村、大温庄

	8
	新韩口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08
	石桥镇新韩口村党群服务中心
	田敬贵
	13815683579
	新韩口村、大沙村、小沙村

	9
	西张夏村合格证服务站点
	320707009
	金山镇西张夏村党群服务中心
	张慧
	18121743096
	西张夏村、东张夏村、红庄村

	10
	仲集前村合格证服务站点
	320707010
	金山镇仲集前村党群服务中心
	胡继善
	15161338667
	仲集前村、马集前村、朱汪村、

	11
	连云港友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1
	黑林镇河西村
	王卫东
	18262839366
	河西村、青河村、秦埠地村、兴隆村、汪子头村、新埠地村、北康邑村、南康邑村、黑林村

	12
	江苏依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2
	黑林镇富林村
	杨玟璋
	18751255666
	富林村、大树村、李良庄村、镇东村、兴林村、大赤涧村、

	13
	连云港翔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3
	厉庄镇翔凤岭村
	尹世东
	18352493600
	翔凤岭村、厉庄村、杨岭村、山涧村、

	14
	连云港迈跃农业开展有限公司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4
	厉庄镇北林村
	王洪山
	15061357798
	北林村、双河村、河墩村、新坝村

	15
	海头镇浅海水域养殖协会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5
	海头镇海后村苏鲁海产品批发市场
	尹德臻
	13805127113
	海前村、海后村、南朱皋村、义合村

	16
	海头镇物华蚕桑专业合作社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6
	海头镇大官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东侧
	吕从奋
	13815680357
	大官庄村，龙南村、龙河村、李巷村

	17
	小莒城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7
	塔山镇小莒城村
	张毅
	18205123281
	大莒城村、小莒城村、枣行村、三坡村、徐庄村、庄留村、王留村、城前村、瞿沟

	18
	倪林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8
	塔山镇倪林村
	王海娟
	15366652593
	刘岭村、大林头村、小林头村、刘沟村、倪林村、邵庄村

	19
	官庄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19
	塔山镇官庄村
	徐虎
	18912179600
	官庄村、徐康邑、驻驾庄、草场、姚葛埠、新葛埠、大葛埠、桑行村、店子、陡沟、

	20
	赣马镇官河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0
	赣马镇官河村村委会
	闫娜
	19105186583
	玉兰庙、杨庄、邵三庄、李宅、张元、赵官河、东湾、东官庄、柳湖

	21
	黑坡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1
	赣马镇黑坡村村委会
	周广玲
	13961335380
	柳树、半路、司坞、黑坡、官河、伞庄、顾庄、藕埃、城里、木头沟

	22
	连云港苏班牧业有限公司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2
	班庄镇圈洪爽村
	张涛
	15605128627
	圈洪爽村、前闫村、班庄村、马圩村、泉子坡村、介沟村、古城村、前集村、河东村、

	23
	赣榆区班庄镇刘涛养鸡场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3
	班庄镇孙净埠村
	马梓垚
	19851123966
	孙净埠村、欢墩埠村、太平村坡石桥村、朱孟村、孙净埠

	24
	江苏柏香园食品有限公司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4
	班庄镇东接驾村
	马梓垚
	19851123966
	东接驾村、窦洪爽村、西接驾村、窦洪爽、山西、于洪爽、

	25
	连云港雯曦家庭农场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5
	城头镇河东村
	刘成河
	13961317450
	河东村、柏坨沟村、大黄墩村、东坨沟村、东大坊村、朱村店、后黄墩村、西坨沟、苏青墩村、南杨村、中青墩村、官路村、王青墩村、王朱孟村

	26
	城头镇朱侠兽药经营服务部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6
	城头镇城头村
	朱侠
	15251276488
	大沟头村、东刘村、谢坡村、城头村、黄草沟村、万桥村、赵顶村、西刘村、小海村、白石头村、南杨村、塔林村、官路村

	27
	城头镇承乾农资经营部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7
	城头镇兴河村
	孙成乾
	15950708885
	翠竹村、大瓦沟村、河洼村、润河村、苘湖村、西大坊村，金河村、翠竹村、祥河村、杨门河村、新河、仙墩村、旺河村、玉河村、润河村、兴河村、苘湖村、银河村、塔林村、富河村、曹瓦沟村、河洼村、

	28
	城西镇中莱数农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8
	城西镇中莱数农农残检测点
	吴海燕
	13775421904
	东朱堵村、西朱堵村、望仙河村、高庄村、新合村、袁望河村、岗尚村、朱岔汪村、马朱孟村、高岭村、店子村

	29
	曲坊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29
	城西镇曲坊村党群服务中心
	樊陆声
	15312108070
	滕庄村、曲坊村、沙河子村、十里铺村、黄庄村、大理村、仙丘铺村、寺后村、葛湖村、龙窝村

	30
	宋庄镇三洋港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30
	宋庄镇三洋港村党群服务中心
	彭合艳
	15151228529
	沙口村，四新村，邵庄村，刘郭村

	31
	宋庄镇宋庄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31
	宋庄镇宋庄村党群服务中心
	徐田霞
	13179593266
	范口村，郑庄村，三店村

	32
	朱屯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32
	沙河镇朱屯村
	王德玲
	15150954733
	徐屯村、大岭村、小埠村、大站村、朱屯村、北朱果村、小站村

	33
	颜庄村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33
	沙河镇颜庄村
	颜世早
	17768587212
	团结村、新庄村、雅仕农场、颜庄村、陈巷村、戚元

	34
	墩尚镇泥鳅行业协会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34
	墩尚镇四季田园
	寇娜
	18205127228
	银河村、科园村、新城村、青园村、武强山

	35
	墩尚镇南街村市场合格证服务点
	320707035
	墩尚镇动物防疫公司
	胡倩
	17551805627
	南街村，农贸市场，西韩村、新生村、青园村、大道口村、牛河村







附件2：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5 年第 4 号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落实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主 
体责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以下简称“承诺达标 
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 
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 
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 
明。 
第三条 下列农产品应当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 
（一）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 
（二）水果； 
（三）茶鲜叶； 
（四）畜禽； 
（五）禽蛋； 
（六）养殖水产品； 
（七）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承诺达标合格证开 
具、收取、保存等工作的指导服务，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区域内农产 
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 
者个人名录，并实行动态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同级人民 
政府支持，将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经费纳入本部门财政预算。 
第七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对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 
责，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如实做好农产品生产记录，加强生产全过程质量 
安全控制，保证销售的农产品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第八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在农产品产地按照生产批次 
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存六个月。 
根据质量安全控制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过程应当符合有关质 
量安全控制措施要求。 
根据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应当按照生产批次对农产品用药等情 
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测。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参照本办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因地制宜设置区域或者村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服务点，为农户提供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农产品快速检测、承诺达标 
合格证便捷开具等服务。 
第十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向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收购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农产品时，应当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采用拍照、留存原件、留存复印件或者扫码截屏等方式保存至少六个月。农产品生产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不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不得收购。 
农户主动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的，从事农产品收 
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收取和保存。 
大量收购带包装农产品的，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对同一生产 
批次农产品采取随机抽取方式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如实记录收购农产品的数 
量。 
第十一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 
者分装后销售的，应当根据收购后的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 
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存六个月。 
第十二条 畜禽屠宰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收取和保存畜禽 
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畜禽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及养殖户提供的承 
诺达标合格证。 
第十三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 
个人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的，应当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鼓励在网络平台销售页面显著位置展示相关农产品的承诺达标合格证。 
第十四条 承诺达标合格证应当包括承诺事项、承诺依据和产品名称、产品 
数量、产地、开具时间、承诺主体、联系方式等内容，具体样式由农业农村部制 
定。 
前款规定的内容在农产品包装标识上已标注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以不再重 
复标注。 
第十五条 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以采取信息化、印刷、手工填写等方式。鼓励采用信息化方式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采用二维码标识的，应当在二维 
码周边或者中间显著位置标明“承诺达标合格证”字样，并可以与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标签、农产品质量标志等标识整合。 
第十六条 包装销售的农产品，应当以销售包装为单位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承诺达标合格证应当以适当方式固定在包装表面或者放置在包装内。 
无包装销售的农产品，应当以生产批次为单位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第十七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收取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内 
容不全、与实际不符或者严重不规范的，应当及时向农产品产地县级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 
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开具而没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 
（二）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未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 
（三）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内容不全、与实际不符或者严重不规范的； 
（四）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畜禽屠宰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收取、 
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的； 
（5） 其他未按照规定开具、收取、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的。
第十九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发现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产品不合格上市 
的，应当及时将掌握的信息通报同级市场监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向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通报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相关违法违规问 
题，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及时查处或者移交有管辖权的机关查处。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措施。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收购，是指直接向农产品生产者收购农产品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同一批次农产品，是指采取同一质量安全控制措施并在同一时间 
收获的同一品种农产品。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